
附件

广州农村科技特派员大赛工作方案

为推动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深入推进实施科技特派员制度，充分发挥农村科技特

派员对科技成果入乡转化的推动作用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科

技支撑作用，现举办广州农村科技特派员大赛，以更强的参与感、

更广泛的宣传方式，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农村科技特派员工

作。

一、大赛主题

以科技服务三农 助力“百千万工程”

二、总体思路

举办广州农村科技特派员大赛，以赛促宣，鼓励引导社会各

界关注和支持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树立典型、扩大影响，营造

特派员服务农业、振兴乡村的良好社会氛围，推动实施“百县千

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三、大赛目标

从符合条件的农村科技特派员中，评选产生 50名广州优秀

农村科技特派员，并从中决出一等奖 3名、二等奖 7名、三等奖

10 名，通过网络投票评选出 20 名“我喜爱的优秀特派员”，给

予相应奖金激励；引导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

鼓励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号召，踊跃奔赴农业农村一线，



扎根基层、勇于创新、乐于奉献，为农业科技创新创业和乡村振

兴作出重要贡献。

四、大赛时间

2023年 12月至 2024年 2月。

五、组织机构

大赛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局、广州市农业农村局、广州市科学

技术协会指导，由广州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市科技

进步基金会联合主办，广州生产力促进中心有限公司承办，中华

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心支公司、广州市从化区华隆

荔枝产业研究院、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协办。

大赛设立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由主办单位、承

办单位共同组成，负责统筹大赛各项工作，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承

办单位，负责大赛组织实施。

六、参赛要求

（一）自愿参赛原则。广州市农村科技特派员专家库在库专

家，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均可参加：

1.2018 年以来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广州市各类科技计划农

业领域项目，并在服务农业经营主体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2.2018年以来赴广州涉农区或广州对口科技合作地区（广东

省梅州市、清远市、湛江市，以及贵州省安顺市、毕节市、黔南

州，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福建省龙岩市，新疆喀什疏附县，西

藏林芝市）开展科技服务或科技合作，并在推动帮扶地农业科技



创新或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方面取得较好成效。

（二）同一参赛年度，参赛人只能依托同一单位参赛，服务

对象须为独立法人。

（三）2018 年以来广州市各类科技计划农业领域立项项目

非项目负责人不能以该项目服务内容参与本次比赛。

（四）参赛单位、服务对象以及参赛人员未在科技违规、科

研失信等有关惩戒期内，不存在行贿犯罪记录。

（五）参赛人与派出单位存在科技成果转化关系的，派出单

位和服务对象可一致。须提供技术许可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或技

术入股合同等佐证材料。

七、赛程安排

（一）参赛报名

符合参赛条件的农村科技特派员于 2023年 12月 22日 17时

前登录“广州农村科技特派员大赛服务系统”

（https://apply.gzpc.org.cn），按照要求完整、准确、真实地填报

参赛相关信息，并对所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截止报名时间为：2023年 12月 22日 17时前。

（二）初赛

初赛采取材料评选方式开展，由大赛组委会组织专家评选，

参赛人员无需线下参赛。参赛人之间如存在同一典型服务对象、

同一服务内容的，只选取最高分进入“广州优秀农村科技特派员”。

按专家组评分由高到低排序，选拔出 50名“广州优秀农村科技特



派员”，形成广州市优秀农村科技特派员榜单，排名前 60%的特

派员获得决赛资格。

时间：拟定 2023年 12月 30日前

（三）网络投票

为了营造气氛，提高影响力，组织开展特派员服务事迹网络

投票活动，发动公众对 50名广州优秀农村科技特派员进行投票、

分享，提升公众对特派员工作的认识度，按票数高低评选出 20

名“我喜爱的优秀特派员”，票数排名前 60%的特派员获得决赛资

格。投票结果不影响参赛特派员决赛成绩。

时间：拟定 2024年 1月 10日前

（四）决赛

决赛采用参赛人现场展演方式进行，组织专家现场评选。

决赛现场展演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采用 ppt、实物、视频、情景

剧等多种（组合）方式，现场展示时间每名参赛人员不超过 18

分钟，特派员上场展示近年来服务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户脱贫致富

情况、经验做法和工作模式等（7分钟内），服务对象代表上场

讲述接受的服务内容以及成效（自选，3分钟内），专家组现场

质询和交流、打分（8分钟内）。按最终得分高低排序，设一等

奖 3名、二等奖 7名、三等奖 10名。

决赛邀请广州市各区科技主管部门参加，见证所属区域特派

员比赛情况及服务情况。

时间：拟定 2024年 1月中旬



（五）颁奖

组委会根据赛事结果组织颁奖仪式，为获奖特派员颁奖。

八、赛事奖励

（一）入选的 50名广州优秀农村科技特派员可获得由大赛

组委会颁发的荣誉证书。

（二）大赛设置一等奖 3名、二等奖 7名、三等奖 10名，

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评选出 20名“我喜爱的优秀特派员”等奖项。

一等奖 2 万元、二等奖 1 万元、三等奖 0.5 万元、“我喜爱的优

秀特派员”奖 0.1万元。

（三）优先推荐“广州优秀农村科技特派员”申报下一年度

广州市科技主管部门或农业主管部门农业领域方向项目。

（四）组委会将组织相关媒体对“广州优秀农村科技特派员”

进行专题宣传。

（五）以创业内容参赛并获得三等奖以上的特派员，将有机

会获得创业基金支持，也可由组委会向相关部门推荐参加创业大

赛。

九、大赛宣传

围绕赛事组织工作，联动广播电视台、网络媒体、新媒体、

腾讯专题、朋友圈广告等各方资源，对赛事开展全面宣传报道，

形成较强的社会影响力和辐射力。

（一）策划举办赛事说明会（培训会），面向入库特派员及

各区科技主管部门解读赛事规则，线上+线下方式进行，对大赛



进行预热。

（二）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大赛组织过程中，加强舆论引

导，围绕赛事组织工作，综合运用各方资源，多策并举增加大赛

宣传广度。通过短视频、图文宣传、主题海报、微信推文、创意

H5 等多形式围绕大赛各环节做深度宣传。

（三）通过指导单位、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参与单位等官

网/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大粤网等腾讯系宣传渠道、其他主

流权威媒体平台联合进行大赛结果和优秀典型案例开展传播，并

积极联动参赛单位同步开展宣传，扩大影响。

十、大赛保障

本次大赛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

做好大赛组织评选工作。

（一）专家须签署《专家承诺书》。大赛评委专家在决赛现

场进行评审时，按科技项目评审要求，遵循回避原则。

（二）初赛成绩为专家组各专家打分分数的平均分（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决赛的成绩为每组评委专家打分分数

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取剩余评委专家打分的平均分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如出现同分并列，成绩将取

小数点后三位作为比较，以此类推，作为排名依据。

（三）参赛特派员需签署参赛承诺书，保证参赛所有资料的

真实性，不得存在抄袭、盗用等不法现象。对于不配合或者存在

弄虚作假行为的特派员，将其从特派员库移除，取消该派出单位



的参赛和获奖资格，同时将该派出单位列入失信名单，并上报相

关单位。

（四）赛事过程主动接受有关纪检部门监督，确保程序合规、

公平、公正。

十一、广州农村科技特派员大赛评分体系

大赛分初赛、决赛环节，具体评分情况如下：

（一）初赛阶段

初赛评分体系设置“服务情况（45分）+服务成效（40分）+
服务模式（15分）”三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根据评分需要设

置相应二级指标，共 100分，得分由专家进行独立评分后取平均

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如出现同分并列，成绩将

取小数点后三位作为比较，以此类推，按平均分高低选拔出 50
名广州优秀农村科技特派员。

（二）决赛阶段

决赛评分体系设置“服务情况（45分）+服务成效（40分）+
服务模式（10分）+展演表现（5分）”三个一级指标，一级指标

下根据评分需要设置相应二级指标，决赛的二级指标略微不同于

初赛二级指标，更符合现场展演的评分情况，共 100分，专家独

立打分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剩下取平均分得

出最终专家组评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如出现同

分并列，成绩将取小数点后三位作为比较，以此类推，作为排名

依据。按得分高低选拔出不同等次的优秀特派员。


